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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稅務條例》 (第 112章 )及
其附屬法例，以便    
 
(a) 為給予雙重課稅寬免而與香港以外地區

(下稱 "外地 ")的政府訂立安排，及／或為
就香港或該地區的法律所施加的任何稅

項 (不僅是入息稅或類似稅項 )交換資料
而與之訂立安排；及  

 
(b) 讓稅務局局長能披露關乎以下事項的資

料：就於有關安排實施之後開始的任何

期間施行有關安排的條文，或施行或強

制執行外地的稅務法律。  
 

2. 公眾諮詢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曾在 2012年 5月和 6月及
2012年 11月至 2013年 1月徵詢商會和專業團
體的意見，他們對立法建議均表示支持。  
 

3. 諮詢立法會事
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曾於 2012年 11月 5日及 2013年 2月 4
日諮詢財經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委員曾

提出多項關注。  
 

4. 結論  
 

鑒於事務委員會委員提出關注，議員可考慮

是否對條例草案的政策方面詳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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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的首讀日期是 2013年 4月 24日。議員可參閱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13年 4月 10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TsyB R 183/700-6/4/0 (C))，以取得進一步資料。  
 

 
條例草案目的  
 

2.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訂《稅務條例》 (第 112章 )(下
稱 "該條例 ") 第 8部及《稅務 (資料披露 )規則》(第 112章，附屬法
例BI)(下稱 "該規則 ")，進一步訂定條文，以利便根據與香港以外
地區 (下稱 "外地 ")的政府訂立的安排，收集和披露稅務資料。  
 
 

背景  
 

3.  該條例第 8部及該規則訂明現行的稅務資料交換制度 
  
 

(a) 根據該條例第 49(1A)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命
令宣布已與外地的政府訂立安排，旨在就該地區的法律

所施加的入息稅及任何類似稅項給予雙重課稅寬免，而

該等安排的生效是屬於有利的。在作出宣布後，該等安

排對根據該條例徵收的稅項有效，即使任何成文法則另

有規定亦然。而就該等安排中規定須披露關乎該外地的

稅項資料的條文而言，該等安排對作為該條文標的之地

區的稅項有效。  
 

(b) 該規則第 4條進一步訂明，稅務局局長 (下稱 "局長 ")不得
應外地政府提出的某項披露請求而披露資料，除非局長

信納有關資料並非關乎在有關安排開始實施之前的任

何期間。  
 

4.  政府當局表示，在該條例及該規則下的現行資料交換制

度，並未能與當前關乎資料交換的國際標準看齊，因其受到下

列的限制    
 

(a) 第 49(1A)條只准許在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 (下稱 "全
面性協定 ")下交換資料，但不涉及雙重課稅寬免的稅務
資料交換協定 (下稱 "交換協定 ")則不獲准許；  
 

(b) 資料交換只限於全面性協定所涵蓋的入息稅或相類似
性質的稅項，但就其他種類稅項而交換資料則不獲准

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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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局長不得應允任何就索取在相關的全面性協定生效前

某段時間的資料所提出的請求。  
 
5.  為使香港履行其作為稅務透明化及有效交換資料全球

論壇 (下稱 "全球論壇 ")其中一員的國際義務，政府當局認為有必
要提出修訂，讓香港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 (在有需要時 )簽訂交換
協定，並優化現行全面性協定下的資料交換安排。根據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第 4段所述，香港能夠於全球論壇在 2013年 9月完
成有關香港的第二階段成員相互評估報告前，即在 2013年年中
或之前制訂交換協定的法律框架，至為重要。  
 

 
條例草案條文  
 
6.  條例草案第 4條旨在修訂該條例第 49條，使香港政府可
為達致以下兩個目的或其中之一而與外地政府訂立安排    
 

(a) 給予雙重課稅寬免；  
 
(b) 就香港或有關地區的法律所施加的任何稅項交換資料。 

 
這項修訂的效力是使香港可簽訂獨立的交換協定，並擴大全面

性協定及交換協定所涵蓋可交換資料的稅項種類範圍 (由入息稅
或類似稅項擴大至包括任何稅項 )。  
 
7.  條例草案第 5條及第 7條分別旨在修訂該條例第 51條及
第 52條，以擴大該兩條所訂的取得資料的權力，除某人管有的
資料外，亦涵蓋其所控制的資料。條例草案亦有就該規則的附

表提出相關修訂。  
 
8.  根據該條例第 51B(1AA)條，局長或獲其授權的人員如有
合理理由懷疑有人少報其在外地應課任何稅項 (下稱 "有關稅項 ")
的入息或利潤，而該地區的政府與香港有訂立根據第 49(1A)條有
效的安排，可向裁判官申請手令。條例草案第 6條建議擴大第
51B(1AA)條的適用範圍，以涵蓋任何人應課有關稅項的任何其
他款項或價值。  
 
9.  條例草案第 8條旨在修訂該規則第 4條，以放寬上文第 4
段載述現行對披露資料的限制。根據擬議第 4條，局長可披露關
乎以下事項的資料 (而該等資料可包括關乎有關安排開始實施之
前的某段期間的資料 )：就於有關安排實施之後開始的任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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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施行有關安排的條文，或施行或強制執行提出請求政府的
地區的稅務法律。  
 

 
生效日期  
 
10.  條例草案並無包括生效日期的條文。根據《釋義及通則
條例》 (第 1章 )第20(2)條，條例草案如獲制定通過，將會在已獲
通過的條例刊登憲報的當天開始生效。  
 

 
公眾諮詢  
 
11.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2段，政府當局曾在 2012年
5月及 6月和 2012年 11月至 2013年 1月期間徵詢商會及專業團體
的意見；各商會及專業團體均支持立法建議，以優化全面性協

定下的資料交換，以及為交換協定制訂法律框架。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意見  
 
12.  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當局曾於 2012年 11月 5日及
2013年 2月 4日就立法建議及相關事宜諮詢事務委員會。事務委
員會委員提出若干關注事項。主要的關注事項包括加強稅務資

料交換的需要及理據，而加強稅務資料交換或會削弱本港簡單

稅制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方面的競爭力；擬放寬現行因應資料

交換請求而對披露所施加限制的建議，或會影響現時在資料交

換方面無追溯力的政策；為交換協定制訂了法律框架，或會影

響政府在和本港貿易及投資伙伴就全面性協定進行談判時的能

力；以及在交換資料時對納稅人私隱及保密性的保障。  
 

 
總結  
 
12.  法律事務部現正要求政府當局就關乎條例草案的若干

技術及草擬事宜作出澄清。鑒於事務委員會委員提出關注，議

員或可考慮是否對條例草案的政策方面詳加研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盧志邦  
2013年 4月 22日  
 


